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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究竟“得定唔得”------亞太法律協會舉辦香港政改方案研討會（2015 年 5 月 13 日） 

2015年 5月 13日下午，由亞太法律協會主辦，就本港各界及廣大民衆所關心和熱議的香港政

改方案舉辦了一場研討會。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資深大律師、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律師、新界關注

大聯盟發言人何君堯律師、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大律師，作爲演講嘉賓出席了本次

研討會。另外，參加本次研討會的還有來自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、的總愛心基金會、中港澳青

年企業家總會、中華同心慈愛基金會、香港公民協會、中山大學香港校友聯合會、促進現代化

專業人士協會、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、香江聚賢等組織的代表、嘉賓，以及對本次研討會主

題感興趣而主動報名參加的社會各界人士，共計百餘人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研討會上，亞太法律協會會長的鄺家賢律

師作爲主持，提出四個問題：1）存在什

麽阻礙，令有票在手的人覺得 “唔得”？

2）有什麼情況或事情發生，才會“得”？

3）如果“唔得”，會點？4）如果“得”，又

會點？  

 



 
 

 

ASIA PACIFIC LAW ASSOCIATION 

亞 太 法 律 協 會 

Address: 21B, Kwong Fat Hong Building, No.1 Rumsey Street, Central, Hong Kong 

地址: 中環林士街一號廣發行大廈 21B室 

             Tel: +852 31100780      Fax: +852 31100799 

 

2 | P a g e  
 

各位與會嘉賓、代表圍繞涉及政改方案的這

四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、激烈的辯論。

謝偉俊議員首先發表意見，支持“如果有一

步就行一步，有一寸就行一寸”。他認爲造

成當今政改的困局，某種程度上是由于泛民

對中國國情缺乏人士，導致判斷主觀。如果

這一步不行，我們不無可能行下一步。他進

一步強調，香港需要“擁抱式的政治”。一定

得或一定唔得，太過强調我贏你輸，要强調互相合作。政治騷無助政改。  

馬恩國大律師針對泛民的口號“沒有篩選才是真普選”、“真普選”、“袋住先就系袋一世”發表自

己不同的看法。他認爲，一人一票加篩選，就係真普選，亦系世界認可的民主選舉方法。另外，

他統計選舉方法平均 6年變一次，顯然不是“袋一世”。  

何君堯律師表達自己保守樂觀的態度。他強調，如果沒有行政長官的普選，我們不可能走上立

法會普選。如果唔得，就是原地踏步，現在是關鍵性的時刻，如果得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對

于大家有意見的部份可以一起尋求解决方案。  

相反，湯家驊議員持有較爲悲觀的態

度，呼籲大家不要盲目幻想。他反對

“沒有感情的擁抱”，反對“將遴選與

篩選混為一談”。他表示，目前爲止，

泛民與中央的接觸幾乎爲零。無一個

政黨願意提出任何交換條件。“沒有

條件，就無可能有峰迴路轉”。香港

到現在是沒有條件通過政改方案，如

果強硬通過，無條件無共識，其實造

成的傷害更大。我所擔心的是政改方案通過與否，會否拖垮香港？會否拖垮“一國兩制”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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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家賢律師總結，香港的政制發展有其嚴格的法律與現

實規限，必須符合基本法以及人大常委會的决定。如果

“得”，幷不代表系完美的。完美的政制是不能一步登天

的。面對當前很多爭議的焦點，譬如提委會的組成等，

我們完全可以在邁出這一步之後，繼續完善。我們不妨

從宏觀的角度來看，我們今日討論 2017 究竟“得定唔

得”？會不會十年之後，從超越“一時一地一黨一派”的

宏觀視角去看待今次歷史選擇，特別有票在手的議員們

覺得做左一個正確抑或錯誤的選擇呢？  

 

 

 

 

 


